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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人格否认适用要件研究
程芳芳

河南锦硕律师事务所，河南省三门峡市，472000；

摘要：2023年《公司法》第二十三条构建了纵向否认、横向否认及一人公司举证责任倒置三位一体的法人人格

否认规则体系，标志着我国该制度从原则性规定迈向体系化构建。本文重点探讨人格混同、过度支配与控制等典

型滥用行为的司法认定标准，针对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举证难、裁判尺度不一等困境，提出应通过细化认定标

准、优化举证责任分配等途径，旨在平衡债权人利益保护与公司独立人格维护，为司法实践提供有效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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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公司独立人格与股东有限责任作为现代公司制度

的基石，在实践中存在被滥用以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

利益的风险。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正是为矫正此种利益失

衡而设置的例外规则。随着 2023 年《公司法》的颁布

实施，加之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发布新公司法司法解释征

求意见稿，该制度的适用标准与程序规范正逐步细化完

善。本文将在此背景下，重点剖析人格混同、过度支配

与控制等典型情形的司法认定标准，并提出完善建议，

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有效指引。

1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体系构建与法理基础

新《公司法》第二十三条通过三款具体规定，构建

了完整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体系。这一立法进展体现了

我国对公司法人制度认识的深化，展现了立法对司法实

践需求的积极回应。

1.1纵向人格否认的核心规则

新《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确立纵向人格否认

规则，明确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有限责任时，需对

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适用需满足严格要件：股东存

在滥用行为，债权人利益受严重损害，且损害与滥用行

为有直接因果关系。其法理在于当公司独立人格被滥用

沦为工具时，法律“刺破面纱”追究股东责任。司法实

践中需个案审查，否认效力仅限特定案件，不否定公司

整体法人资格，既保护债权人权益，又维护公司制度稳

定，体现立法在债权人保护与公司人格独立间的审慎平

衡。

1.2横向人格否认的制度创新

新《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创设的横向人格否

认规则，是本次修法的重要突破，旨在解决同一控制股

东操纵下多个关联公司人格混同、逃避债务的问题。与

此前主要依赖指导性案例和《九民会议纪要》相比，该

条款的成文化提升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确定性。适用

需证明受同一股东控制的关联公司间形成人格高度混

同，表现为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利益不当输送等，

导致各公司丧失独立人格而构成统一经营实体；法律效

果是关联公司间相互承担连带责任，而非股东直接对公

司债务负责，体现人格否认在关联关系中的特殊适用逻

辑。

1.3一人公司举证责任的特殊规定

新《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完善了一人公司举

证责任倒置规则，适用范围扩大至一人股份有限公司，

体现立法对一人公司风险规制的统一态度。该规则基于

一人公司股权结构单一、易发生财产混同的特性，预先

加重股东举证责任，平衡债权人举证劣势，敦促股东建

立清晰、独立、规范的财务制度，严格区分公司与个人

财产，否则承担不利后果，对规范一人公司运营、保护

交易安全具有深远意义[1]。

2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要件分析

2.1行为要件的司法认定标准

《公司法》第二十三条将“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

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作为核心行为要件，但未具体界

定“滥用”行为。司法实践主要依据《九民会议纪要》

和新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将滥用行为归纳为三种典

型情形：一是人格混同，核心在于公司是否保持独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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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与独立财产，财产混同是决定性因素，需审查公司与

股东的财产是否清晰可分、财务记载是否独立、是否存

在股东无偿占用公司资金或资产等情形；二是过度支配

与控制，强调控制股东对公司的不当干预，致使公司丧

失独立意志，需综合考虑关联公司是否受同一股东控制、

是否存在不当利益输送及是否以逃避债务为目的[2]；三

是资本显著不足，指股东投入资本与公司经营风险明显

不匹配，或股东恶意令公司过度举债以转嫁投资风险，

由于其判断标准易与正常商业风险混淆，通常需要与其

他滥用行为结合适用[3]。这些规定旨在维护公司制度的

基本价值[4]。

2.2结果要件与因果关系的司法认定标准

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需同时满足结果要件与因果

关系要件：一是损害结果的严重性，债权人须证明其利

益受“严重损害”，即股东滥用行为致公司丧失偿债能

力、核心债权无法实现；若损害较轻且可通过一般执行

程序救济，则不宜适用。二是因果关系，股东滥用行为

与债权人损害间须存在因果关系，司法通常采用“相当

因果关系说”，即该滥用行为在通常情况下足以导致损

害发生；证明时可运用举证责任转移，债权人提供资金

异常划转、账目混乱等初步证据形成合理怀疑后，举证

责任转移至被告，由控股股东或关联公司证明行为正当、

财产独立。

3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司法困境

尽管新法已就位，为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提供

了更为完善的规范框架，但司法实践的完全统一与精准

化仍面临诸多深层次的挑战。

3.1横向否认的适用边界存在模糊地带

新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将横向否认责任主体限于

“受同一股东控制”的公司，未明确纳入“受同一实际控

制人控制”的情形，相较《九民纪要》（提及“控制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范围收窄。商业实践中，通过协议、

代持等形成的实际控制人同样可操纵关联公司实施混

同。建议未来司法解释对“控制”作实质性解释，将实际

控制人滥用控制权的情形纳入规制，避免规制漏洞[5]。

3.2债权人举证责任分配机制有待优化

举证难问题始终是制约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有效实

施的主要障碍。除一人公司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外，其他

类型案件中债权人仍面临较大的举证压力。公司内部财

务资料、决策记录等关键证据往往由被告方掌握，债权

人难以获取，使得债权人在诉讼中处于先天不利地位。

当前司法实践对举证责任转移规则的适用仍显保

守。部分法院固守“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要求债

权人承担过重的举证责任[6]。有些法院对于债权人提出

的调查取证申请审查过严，未能充分发挥法院在查明事

实中的作用。

3.3裁判标准不统一削弱制度功能

由于法律规定固有的抽象性，不同地区、不同层级

的法院对于“人格混同”的程度、“过度控制”的界限、

“严重损害”的标准等要件的把握，依然存在显著差异。

部分法院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持过度谨慎态度，

担心过度适用会动摇公司制度基础。这种“不敢用”的

倾向，导致在一些明显构成人格滥用的案件中未能及时

适用该制度，使得该制度在部分股东滥用行为明显、债

权人受损严重的案件中未能有效激活，削弱了其应有的

威慑与矫正功能。

3.4逆向人格否认缺乏明确法律依据

实践中，“反向刺破公司面纱”（即公司为股东个人

债务承担责任）因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三条未提供明

确规范基础，引发理论与实务争[7]。支持者认为在股东

与公司人格高度混同且不损害公司债权人等极端情形

下可适用，反对者则认为其颠倒了公司制度逻辑。司法

实践因缺乏指引而裁判混乱：有的法院以无法律依据驳

回债权人诉请，有的则通过扩大解释关联交易规定或适

用《民法典》原则性条款迂回裁判。这种“类案异判”损

害法律统一性与可预期性，凸显逆向否认问题的系统性

风险与理论悖论[8]。

4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完善路径

面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困境，必须以系统性思

维推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完善。

4.1推动要件认定的标准化与精细化

解决裁判尺度不统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法

律适用标准的明确化与精细化。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围绕

新《公司法》第二十三条制定配套司法解释，明确各项

要件的认定标准[9]。首先，明确“控制”的实质性内涵，

采用“列举加概括”的方式，对“控制”的表现形式进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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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界定，以应对复杂的商业实践并为法院提供清晰指

引。其次，细化人格混同的认定层次，在《九民会议纪

要》基础上，对财产混同进行类型化梳理，明确持续性

混同与偶然性资金往来的区分标准，建立财务账簿独立

性和账户使用规范性的客观判断指标，构建多层次判断

体系。最后，确立过度支配与控制的综合判断标准，采

纳“手段+目的+结果”的综合判断方法，考察控制行为的

具体方式、不正当目的及损害后果，区分正常的集团公

司管理和滥用控制权的行为。

4.2构建多层次的举证责任分配体系

举证难问题需建立科学、灵活的举证责任分配机制。

建议在坚持“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前提下，构建阶梯

式分配体系：当债权人提供人格混同的初步证据（如资

金异常往来、账目混乱）形成合理怀疑时，举证责任转

移至被告；法院应强化调查职能，对债权人因客观原因

无法收集的证据（如内部财务资料、决策记录），依法

出具调查令或依职权调查；对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证据

的一方，除作出不利推定外，还应考量其对诉讼秩序的

妨害，强化证据妨碍的法律后果，形成有效威慑。

4.3完善裁判指引与统一法律适用

为确保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统一适用，关键在于构

建系统化的裁判指引机制。为此，可着力于以下两方面：

其一，最高人民法院应通过系统筛选和发布指导性案例，

就“横向否认”的认定标准、举证责任转移的触发条件等

核心争议，为下级法院提供权威、具体的裁判范式，从

源头上减少法律适用的分歧；其二，应深化类案检索制

度的实质应用，将其从程序性要求提升为裁判说理的核

心环节。将类案检索与比较深度嵌入裁判文书的说理环

节，使检索结果直接转化为判决的论证依据，从而实现

法律适用的统一。

5结论

《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法人人

格否认制度完成了从原则性规定到体系化构建的关键

一跃。通过确立纵向否认、横向否认及举证责任倒置三

位一体的规则体系，为司法实践应对公司人格滥用行为

提供了更为周密的法律依据。该制度并非对公司独立人

格原则的否定，而是旨在矫正其被滥用的例外情形，是

维护公司制度健康运行的不可或缺的保障。展望未来，

该制度生命力的彰显，关键在于司法实践中对适用要件

的精准把握与持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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